
處理性騷擾投訴委員會（委員會）
接獲投訴

調解

若投訴人不以調解方
式處理有關指控調查不能解決解決

執事、同工、組長先了解投訴以及
盡早制止性騷擾

處理性騷擾申訴案件流程

由委員會召集人委任調查小組
處理投訴，調查小組應包括不

少於兩名成員。

調查小組提交調查報告與委員
會召集人。

委員會召集人將調查報告的結
果及建議以書面通知投訴人及
被投訴人。

投訴人及被投訴人向委員會召
集人提交都要查報告的回應或
評論（如有）。

委員會召集人考慮投訴人給予
投訴人的回應或評論（如有），
審核調查報告，然後向教會執
事提交最後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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